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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7-009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其下属各子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国电”）及其下属各单位之间存在的采购或销售商品、提供或接

受劳务、租赁资产等关联交易。据初步统计，公司 2016 年完成日常关联交易 10.66

亿元（实际情况以审计结果为准），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为 14.30 亿元。 

公司 2017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4 名关联董事杨勤、赵虎、袁天平、薛年华

回避了表决，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议案。此项交

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中国国电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7 年，公司预计与中国国电及其下属单位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30

亿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采购物

资 

国电物资 采购物资 市场价格 12,000 121 15,316 

国电物流 采购物资 市场价格 800 0.06 11 

国电经贸 采购物资 市场价格 2,000 0 1,642 

青山热电 采购物资 市场价格 2,000 13 1,971 

小计   16,800 134.06 18,940 

采购燃

料 

青山热电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30,632 232 25,100 

陕西燃料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16,205 0 17,483 

山西燃料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9,838 0 2,401 

山东燃料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3,250 0 2,924 

小计   59,925 232 4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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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

品 

青山热电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3,722 0 19,441 

汉川发电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7,786 145 10,113 

龙源博奇 销售水电热 市场价格 300 7.45 248 

小计   51,808 152.45 29,802 

提供劳

务 

中国国电 受托管理 协商定价 1,100 0 1,100 

小计   1,100 0 1,100 

接受劳

务 

国电燃料 燃管费 协商定价 600 6 620 

武汉燃料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000 0 0 

国电航运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900 446.6 0 

电科院 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1,441 0 912 

新能源院 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370 0 370 

龙源博奇 接受劳务 协商定价 6,000 0 4,503 

中国国电下

属其他单位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1,000 0 470 

小计   13,311 452.6 9,467 

租赁 
中国国电 租赁土地 协商定价 79 0 79 

小计   79 0 79 

注：上表所列关联人全称及基本情况详见“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16 年与中国国电及其下属单位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10.66 亿

元(初步统计数据，实际数据以 2016 年度审计数据为准),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购物

资 

国电物资 采购物资 15,316 16,000 63.61% -4.3% 2016-014 

国电经贸 采购物资 1,642 3,000 6.82% -45.3% 2016-014 

青山热电 采购物资 1,971 2,000 8.19% -1.5% 2016-014 

小计 
 

18,929 21,000 78.62% -9.9% 
 

采购燃

料 

青山热电 采购燃料 25,100 26,000 10.41% -3.5% 2016-014 

武汉燃料 采购燃料 2,592 25,100 1.07% -89.7% 2016-045 

陕西燃料 采购燃料 17,483 32,000 7.25% -45.4% 2016-045 

山西燃料 采购燃料 2,401 3,600 1% -33.3% 201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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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燃料 采购燃料 2,924 12,000 1.21% -75.6% 2016-045 

小计 
 

50,500 98,700 20.94% -48.8% 
 

销 售 商

品 

青山热电 销售商品 19,441 20,000 43.09% -2.8% 2016-014 

汉川发电 销售商品 10,113 25,000 22.41% -59.5% 2016-014 

小计 
 

29,554 45,000 65.50% -34.3% 
 

提 供 劳

务 

中国国电 受托管理 1,100 1,100 100% 0.0% 2016-014 

小计 
 

1,100 1,100 100% 0.0% 
 

接 受 劳

务 

国电燃料 燃管费 620 750 0.93% -17.3% 2016-014 

电科院 技术服务 912 950 1.36% -4.0% 2016-014 

新能源院 技术服务 370 450 0.55% -17.8% 2016-014 

龙源博奇 接受劳务 4,503 5,500 6.73% -18.1% 2016-014 

小计 
 

6,405 7,650 9.57% -16.27% 
 

租赁 
中国国电 租赁土地 79 100 100% -21% 2016-014 

小计 
 

79 100 100% -2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1.煤炭采购和销售低于预计数，源于 2016 年煤炭市场供应紧

张，价格波动幅度大，相关各方加大了向非关联方采购的数

量，导致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数量低于预计数。 

2.租赁等项目偏离预计数，源于年初预计数偏高。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16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规，其对于煤炭

采购和销售、租赁等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数较预计数差异

超过 20%的解释符合 2016 年度煤炭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 2016 年日

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注：上表所列关联人全称及基本情况详见“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国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注册资本：120 亿元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的生产、建设、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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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8 号 

主要股东：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80,426,407.04 万元，净资产

14,713,977.1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7,475,901.11 万元，净利润 709,371.41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国电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37.39％，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国电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成立的以发电为主的综合性

电力集团，主要从事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

生产和销售；从事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技术

服务、信息咨询等电力业务相关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其可控装机容量 1.42 亿千瓦，资产总额达到 8031 亿元，产业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煤炭产量达到 5872 万吨。风电装机近 2579 万千瓦，位居世

界第一。以节能环保及装备制造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在发电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中

国国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

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二）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电物资”）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韩方运 

注册资本：82,575 万元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8 号 

主营业务：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设备、设施和工程设

备的成套服务；电力、交通、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利用等。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109 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791,468.36 万元,净资产

72,972.8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28,469.65 万元,净利润-893.9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物资为中国国电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物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国电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国电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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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潘长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物资的仓储、货运代理、包装、配送；销售机械电子设备、

成套电子设备、备品配件及材料、电子和能源高科技产品；电力设备、材料和工

程设备的技术咨询；开发电力、能源高科技产品；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302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82,399.32 万元，净资产

-37,449.9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0,305.47 万元，净利润 1,368.41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物流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物流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四）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简称“国电经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闫吉庆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302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55%、国电诚信招标有限公

司 35%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86,357.46 万元，净资产

14,678.2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62,042.72 万元，净利润 6,784.2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经贸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经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五）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简称“青山热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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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77,707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及调试、电力资源综

合利用，环保及高新技术开发；煤炭批发经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苏家湾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35,115.58 万元，净资产

119,209.5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6,561.62 万元，净利润 10,037.0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山热电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青山热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六）国电燃料有限公司（简称“国电燃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梁强 

注册资本：541,325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等。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253,347.33 万元，净资产

442,310.2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137,863.38 万元，净利润-18,473.6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燃料为中国国电全资子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七）国电陕西燃料有限公司（简称“陕西燃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主营业务：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等。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344096941-c63403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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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 号汇鑫 IBC-B 座 23 层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2,475.92 万元，净资产 8,308.3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5,025.47 万元，净利润 376.99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陕西燃料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陕西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八）山西国电燃料有限公司（简称“山西燃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樊银虎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等。 

注册地址：太原市高新区创业街 43 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4,704.27 万元，净资产 2,838.1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5,878.73 万元，净利润 396.9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燃料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九）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简称“山东燃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注册资本：3000 万 

主营业务：煤炭的批发、零售；煤炭的技术开发及信息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9 号楼 1-1003-28 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51%，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49%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71,652.11 万元，净资产 3,889.65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092649924-c23432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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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32,840.74 万元，净利润 1,131.22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燃料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十）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简称“武汉燃料”）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忠祥 

注册资本：16,438.36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批发经营；仓储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业务等。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 号国电大厦 23 层 

主要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80%，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已审计）：总资产 36,754 万元，净资产-5,510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4,417 万元，净利润-3,229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汉燃料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武汉燃料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结合双方以往合作经历，

其具备向公司提供劳务的能力，无法履约的风险较小。 

（十一）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简称“汉川发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江军 

注册资本：86,350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项目建设与经营：电能生产和销售；电厂废气物综合利用；

电力技术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汉川市经济开发区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553,377.84 万元，净资产

144,567.7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53,110.14 万元，净利润 13,985.31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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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川发电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汉川发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十二）汉川龙源博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龙源博奇”）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同为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主营业务：环保设施安装、调试、运营、维修及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

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禁品）销售。（涉及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

经营） 

注册地址：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镇电厂路 1 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7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审计）：总资产 47,527.45 万元，净资产 17,251.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3,044.78 万元，净利润 4,944.36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源博奇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龙源博奇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十三）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电科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29,936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系统的生产；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安全咨询、实验、

评价及相关技术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相关技术路线、标

准的研究及服务。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境路 10 号 

股主要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26,872.18 万元，净资产

79,948.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9,779.40 万元，净利润 6,647.8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电科院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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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电科院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十四）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简称“新能源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连斌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新能源应用技术培训；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资讯；技术服

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进出口。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东流顺沙路 245 号(未来科技城)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68,540.99 万元，净资产

-2,205.1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791.84 万元，净利润-4,275.52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能源院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新能源院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十五）国电航运有限公司（简称“国电航运”）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边东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港口装卸，仓储服务，揽货、租船，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

货运代理业务，沿海运输(筹)，生产资料销售（不含种子及农药销售）；长江干

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8 号 

主要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6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9,627.61 万元，净资产 9,353.2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5,793.87 万元，净利润 11.38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航运为中国国电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594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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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航运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国电物资作为中国国电授权的物资经营和管理机构，对一定规模以上的部

分设备、材料和进口物资实行统一打捆招标，对部分物资实行统一询价、集中配

送。公司向其所属子公司采购物资的价格通过其公开招标或询价确定。 

2.公司向国电燃料及所属子公司采购煤炭定价以不高于同时期、同区域、同

质量的煤炭采购价格为原则确定；以青山热电名义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定价，以

其当期财务核算平均领用煤价为准，青山热电不收取任何中间费用。国电燃料作

为中国国电授权的燃料经营机构，在组织电煤供应、电煤价格集中谈判、协调铁

路和水路运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公司采购电煤、抑制煤价提供必要的中介

服务，该交易的收费标准参照市场行情和国内其他发电集团提供燃料采购中介服

务的平均收费水平确定。武汉燃料为公司提供煤炭仓储管理及采购服务，按照市

场标准定价。 

3.河南煤业销售煤炭价格以销售业务发生时市场同等热值煤炭的价格确定，

定价政策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4.根据双方签署的《烟气脱硝特许经营合同》，龙源博奇获得的脱硝电价收

益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汉川一发实际售电量与脱硝电价之积。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

的脱硝电价补偿政策，安装并运行了脱硝装置的燃煤电厂的脱硝电价为每千瓦时

1 分钱。 

5.公司受托管理国电湖北资产，由中国国电根据《委托管理协议》提供的委

托管理服务向公司支付管理费用。管理费用由以下两部分构成：（1）管理成本，

即每年人民币 1,000 万元；（2）风险收益，指根据业绩考核确定的最高不超过管

理成本的 10%，也称奖金或罚金，即每年正或负人民币 100 万元。 

6.中国国电将其拥有的国电荆门热电厂生产经营用相关土地出租给公司所

属电厂，其租金按照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并考虑合理的资金时间价值予以确定。 

7.电科院、新能源院的技术支持服务费分别按 3 元/KW、0.9 元/KW 的标准

支付。其他接受劳务的定价遵循市场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与中国国电下属单位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关联交易

均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平等协商后逐笔签署具体合同，未签订总的

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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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

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高效益，保证业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1.公司与国电物资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发生的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所属电厂控制采购成本、保证物资质量、降低工程造价和生产运营费用。 

2.国电燃料、武汉燃料为公司所属火电企业提供燃料中介服务，有助于进一

步开拓煤炭市场；公司所属火电企业与国电燃料所属各子公司开展的煤炭采购关

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宽煤炭采购渠道，为公司保障供应、控制成本发挥

作用。 

3.公司所属子公司长源一发以青山热电名义采购煤炭，有利于在保障煤源、

争取铁路运力计划等方面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4.河南煤业向中国国电所属子公司销售煤炭，有利于扩大公司所属子公司市

场营销范围，增加子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其经营业绩。 

5.接受电科院、新能源院以及中国国电下属其他单位的技术服务，有利于使

公司能够得到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公司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及

核心竞争力。 

6.龙源博奇的控股股东龙源环保是国内环保领域在大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

的龙头企业，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厚的工程管理

经验。将该项脱硝技术改造工程采取特许经营方式交由龙源博奇实施，可以充分

发挥龙源环保专业管理的优势，达到节省投资、压降财务费用、降低环保风险和

运行成本的目的。 

7.公司受托管理国电湖北资产，有利于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提高管理绩效，

增加公司经营收入，有利于公司争取区域市场政策支持。公司通过管理受托管理

电厂，可以逐步降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为进一步整合中国国电在湖北境内

发电资产、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条件，为公司谋求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交所有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徐长生、沈烈、周彪对公司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1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

认程序合法合规，其对于煤炭采购和销售、租赁等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数较预

计数差异超过 20%的解释符合 2016 年度煤炭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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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

独立性，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徐长生、沈烈、周彪对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

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预计的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必要的、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

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9 日 




